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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專任教學暨服務型教師實施辦法 

第 一 條 本校為因應教學需要並提昇教學品質，訂定「中山醫學大學專任教學暨服

務型教師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申請擔任專任教學暨服務型教師者須符合下列各項資格： 

一、 擔任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且非屬編制於獨立研究所者。 

二、 前一學年度授課時數達第四條所訂受聘教師職級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首次申請者，不受此限)。 

三、 前一學年度教師自我評估辦法之自我評估結果達通過標準。 

專任教學暨服務型教師之人數不得超過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總額之百分之

十五，且不得超過各系、所、中心編制內專任教師總額百分之三十為原則，

但經所屬學院院長、中心主任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 三 條 申請程序: 

一、申請時間： 

於每年四月提出，每次申請期間為一學年。但升等年限屆滿日為當年

度 1月 31日者，首次申請期間得以學期為單位。 

二、申請文件：教師填具「中山醫學大學擔任專任教學暨服務型教師申請 

表」，陳請校長核准。 

第 四 條 專任教學暨服務型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如下：  

一、助理教授：11小時。 

二、講師：12小時。 

前項每週基本授課時數須有 80%以上為大學部或通識課程，且授課科目須

符合學系與通識教育中心發展目標。如因課程規劃所需，經所屬主管核准

後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得有 20%以上為研究所課程。 

第 五 條 專任教學暨服務型教師申請折抵授課鐘點原則： 

一、擔任推廣非學分班課程授課教師者，以實際授課學分折抵授課鐘點

(不得支領鐘點費)。 

二、擔任暑修課程授課教師者，以實際授課學分折抵授課鐘點(不得支領

鐘點費)。 

三、經專簽同意後擔任課後輔導班之輔導教師者，以實際輔導時數折抵授

課鐘點，每週至多折抵 1小時。 

四、擔任國考加強班授課教師者，以實際授課時數折抵授課鐘點(不得支

領鐘點費)。 

五、當學年度經政府、專業學會或學校公開展示，且經系、院級教評會審

核通過之創新教學方法及優良教案，每件可折抵授課鐘點每週 1小

時。 

六、開設磨課師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每門達

12（含）小時以上者，選課人數以 100人為基準，每滿 100人可折

抵授課鐘點每週 1小時。 

七、當學年度每指導一名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可折抵授課鐘點每週 1

小時，每週至多折抵 1小時。 

八、前一學年全學年教學評量結果居各學院大學部前 5%，且有效問卷數

≧教師授課學生總數的 1/3以上之老師，每週折抵 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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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擔任行政教師可折抵授課鐘點每週 1小時(折抵鐘點者，不得認列本

校教師評鑑辦法所訂之服務相關分數)。 

專任教學暨服務型教師申請折抵前項授課鐘點者，每週至多折抵 2小時為

限，其餘折抵項目與時數依中山醫學大學教師授課鐘點計算辦法規定辦

理。 

第 六 條 經核准擔任專任教學暨服務型教師者，延長本校升等年限一年。依第三條

第一項第一款但書申請者，其升等年限則得申請延長年限一學期。 

第 七 條 擔任專任教學暨服務型教師除依本辦法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辦理外，其餘

權利及義務適用本校專任教師相關法令。 

第 八 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及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陳請董事會審核通過後，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修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 中山醫學大學擔任專任教學暨服務型教師申請表 

※修正記錄： 107年 08月 28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 

 107年 10月 02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7年 10月 22日 第 14 屆第 2 次董事會會議通過 

 107年 10月 26日 中山醫大校人字第 1070013956 號令 

 111年 04月 1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111年 04月 28 日 第 14 屆第 23次董事會會議通過 

 111年 05月 11 日 中山醫大校人字第 1110005307 號令 

 111 年 05 月 19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校務會議 

 111 年 06 月 27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 

 111 年 07 月 14 日 第 14 屆第 25次董事會議修訂通過 

 111 年 08 月 02 日 中山醫大校人字第 1110008992 號令 

 112 年 12月 18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13 年 01月 11 日 第 15 屆第 9 次董事會議通過(秘書室於中華民國 113年 01 月 17日簽請

校長核定，113 年 01 月 19日公告) 

 114 年 06 月 23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114 年 07 月 17 日 第 15 屆第 18 次董事會議通過 

 114 年 07 月 29 日 中山醫大校人字第 1140009990 號令 

 114 年 09 月 22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114 年 10 月 16 日 第 15 屆第 20 次董事會會議通過 

 114 年 10 月 29 日 中山醫大校人字第 1140014232 號令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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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申請擔任專任教學暨服務型教師暨延長升等年限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單    位  

職    級  升等年限屆滿日  

□首次申請擔任專任教學暨服務型教師        □續申請擔任專任教學暨服務型教師 

申請擔任專任教學暨服務型教師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 申請期間為一學年，升等年限屆滿日為當年度 1月 31日者，首次申請期間得以學期為單位。 

申請 

資格 

項目 檢核結果 
檢核單位 

承辦人簽核 

擔任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且非屬編制於獨立研究所

者。 
□ 是□ 否 

人力資源室 

前一學年度教師評鑑之自我評估結果達通過標準。 □ 是□ 否 
教學資源暨教師成

長中心 

前一學年度授課時數達第四條所訂受聘教師職級每週

基本授課時數。※首次申請者，不受此限免填。 
□ 是□ 否 

教務處 

經核准擔任專任教學暨服務型教師之授課情形 

授課鐘

點時數 

項目 上學期 下學期 總計 

教師實際 

授課時數
(A)=(I)+(Ⅱ) 

大學部+通識課程 

實際授課時數(I) 
  

_____小時 
(A)=(I)+(Ⅱ) 研究所實際 

授課時數(Ⅱ) 
  

教師折抵授課

鐘點時數
(B)=(Ⅲ)+(Ⅳ) 

依教師授課鐘點計算

辦法折抵時數(Ⅲ)   
_____小時 
(B)=(Ⅲ)+(Ⅳ) 

依專任教學暨服務型

教師辦法折抵授課鐘

點時數(Ⅳ) 
  

總計(C)=(A)+(B)：______小時，平均每週授課時數 (C)/36(週)：_______ 小時 

是否達專任教學暨服務型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 是□ 否 

各單位 

簽核意見 

系、所、中心主任(1) 學院院長(2) 

※(Ⅱ)研究所實際授課時數>20%，須經所屬主管同

意核章。 

※編制內教師擔任專任教學暨服務型教師超過系、所、中心總

額百分之三十，須經所屬學院院長、中心主任同意。 

教學資源暨教師成長中心(3) 教務長(4) 

  

人資主任(5) 副校長(6) 

  

核准  自 原升等年限屆滿日：_________延長至______________ 
校長決行 

 

※注意事項：申請人請檢附各學期教師授課鐘點明細表、折抵授課鐘點核准簽呈等資料，以供審核。審議流程：本表經主管核章後，陳請

校長核准決行。 


